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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员的“小仓库”第二天就被发现了
时间：7月4日 地点：松阳法院

爆破是一份相当危
险的差事，每一个环节都
必 须 按 照 规 章 流 程 操
作。比如，在使用民用爆
炸物品进行爆破作业后，
剩余的爆炸物品要及时
退库，在下次领用的时候
再去管理仓库领取。

作为资深的爆破员，
潘某和周某也深知这一

点。然而，为了加班时能偷个懒，少跑点山路，两人
竟将用剩的爆炸物品就近存放在矿洞。万幸的是，

没有酿成重大安全事故。
潘某和周某都是松阳人，就职于龙泉市安信零

星爆破服务有限公司。因为业务需要，2013年7月
开始，潘某和周某被公司委派到松阳明石矿业有限
公司下面的峰洞岩高岭土矿井内操作爆破业务。

后来，因为衢宁铁路松阳段开工建设，要经过矿
区，这个矿区最多只能再开采3年，为了抓紧时间，
矿业公司开始经常加班。

矿山位于山区，山路多，潘某和周某每次加班，
都要多跑一次山路，完成炸药和雷管的领取和入库
工作，这等于又多了将近一天的工作量。

为了贪图方便，两人商量，将当天使用多余的炸

药和雷管储藏在矿洞里，万一碰到加班，就能够就近
拿出炸药和雷管进行作业。

2015年7月7日，潘某和周某没有按照安全管理
条例的规定将使用多余的爆炸物退回仓库，而是偷
偷放在了矿洞的一个铁箱子里面。

但是，两人还没过上“舒坦”日子呢，第二天上
午，公安机关例行检查工作时，就发现了他们的“小
秘密”。民警当场在矿洞现场查获非法储存的炸药
20.4公斤和导爆雷管163发。经现场调查后，警方立
即对两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法院以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分别判处潘某和周
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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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前女友有了新男友，他放了一把火
时间：7月5日 地点：平阳法院

“当时我知道她有男朋友了，心里不平衡，放火
只是想吓唬她，顺便让她把钱还我。我现在很后
悔。”庭审进行到最后，温某这样说道。他最终没有
拿到想要的钱，还必须赔偿各种损失。

温某和陈某是相亲认识的，恋爱后，温某为显示
“男友力”，两人的花销基本上都是由他支出。后来，
陈某又提出要买辆别克越野车，他也大方地为女友
付了车子的首付款6.8万元。

温某虽然出手阔绰，但脾气火爆，相处了几个
月，陈某提出分手。

与陈某分开后，温某耿耿于怀，几次三番纠缠前
女友要她偿还之前谈恋爱时的开支。陈某不堪其
扰，便写了一张6.8万元的欠条。但她只是为了打发
温某，实际上并没有还钱。

今年 2 月，温某从他人口中得知陈某已有新男
友，内心十分郁闷，决心报复。

2月27日晚上9点多，温某骑着摩托车来到陈某
家后门，见四周无人迅速将“香蕉水”泼在后门上并
用打火机点燃，然后偷偷躲在附近观察火情。陈
某发现后赶紧进行扑救，一场小火很快就被扑灭
了。但温某见状还不肯罢手，等了几个小时后，
再次放火。

“陈某，你家又着火了，快醒醒！”听到邻居的
呼喊声，陈某再次被惊醒。火虽及时被扑灭，但陈
某一直心神不宁，她怀疑有人蓄意放火，于是向警方
报案。

警方经侦查，很快将温某抓获归案。
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温某有期徒刑3年。

醉驾硬说成“挪车位”，害人害己
时间：7月6日 地点：宁波鄞州法院

醉驾之后还让朋友帮忙撒谎，小张的自作聪明
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了朋友。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的一个深夜，小张约了几
个老乡一起吃夜
宵。几个年轻人
一边撸串一边喝
酒，天南海北聊
得热火朝天，一
直嗨到零点时分
才结束聚餐。

由于都喝了
酒，几个老乡或
结伴打车或找了
代 驾 各 自 回 去
了。小张是自己
开车来的，到底
要不要自己冒险

开车回去呢，他犹豫了一下。“现在都已经晚上12点
多了，路上应该不会再有警察查酒驾了吧？”这么想
着，小张开车上路了。

几分钟后，小张的车子开到宁波鄞州区鄞县大
道附近，遇到了设卡民警，被查个正着。

之后几天，被取保候审的小张一边对自己的
酒驾行为懊恼不已，一边积极寻求“补救”措施。
他四处打听，听说如果只是醉酒后挪车的话，就不
会被判刑。

“要不就撒谎说我其实只是为了挪车位？”小张
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便打电话给朋友小林，请他去帮
自己作证。小林一开始并不同意，后来经不住小张
一再软磨硬泡，只得答应下来。

公诉机关通知小张去做笔录，小林也跟着去作
了假口供。按照小张事先教的，小林说：“那天夜里，
我们在一起吃夜宵，当时小张只是想把车挪到路边
的停车位里面，他挪车的时候，我是在旁边看着的。”

小张也如此这般说，企图蒙混过关。
可是，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哪是这么容易就能

糊弄过去的，他们迅速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查看
了小张车辆的行车轨迹，再加上当时设卡民警很清
楚看到小张的车是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本不是他们
所谓的挪车，很快证明小张和小林的口供是在撒谎。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在
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又指使他
人作伪证，还构成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小林在刑事诉讼
中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隐匿罪证，构成伪证罪，依
法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

法官在宣判后介绍，对于醉酒在广场、公共停
车场等公众通行的场所，只是为了挪动车位而被查
获的案件，如果对公共安全没有危害的，确实可以
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像小张这样为此去作伪证，得
不偿失。

“你告我？那我也告你！”
时间：7月7日 地点：瑞安法院

童先生和宋女士在2007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儿
一女，凑成“好”字。但两人的感情却没有那么“好”
了，经历七年之痒后，双方协议离婚，子女由童先生
抚养，抚养费也由童先生承担。

谁知，今年，童先生以女儿的名义起诉宋女士，
称因物价上涨等现实情况，要求宋女士每月支付
1000元抚养费，直至女儿成年。

“虽然离婚了，但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仍对小孩
有抚养的义务。如果她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母亲，
那我可以放弃抚养费，孩子我自己穷着养，可她又没
有放弃作为母亲享有的探视权。这世上哪有只享受
权利不承担义务的事情！”童先生控诉。他的要求，
似乎有理有据，天经地义。

但随着庭审的深入，童先生的发言开始让人有
点摸不着头脑。“我是被执行人，可能还会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现在连低保也申请不下来。听
说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影响到孩子上学，
九年义务教育肯定是不能读了，只能选择私立学
校。我打听过，好的私立学校，择校费要 45 万，如
果我拿到抚养费，就能给孩子上温州的私立学校
了！”童先生说，女儿要富养，孩子的衣服、香水、沐浴
露等用品也要名牌，“现在养孩子不仅是吃饱，更要
懂得享受。”

坐在被告席上的宋女士听完直摇头，她道出了
童先生起诉的缘由。原来，两人离婚时，她放弃部分
共同财产，以抵作子女抚养费，而她放弃子女的抚养

权，童先生要给予她10万元补偿，但他一直没给。
在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宋女士向法院提交

了婚后财产纠纷的诉状。今年4月，法院判决童先
生支付10万元。随着判决书生效，案件进入执行阶
段，但至今童先生没有支付这10万元，因此已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你告我，我也可以告你！”童先生转头就将前妻
告上了法庭。不过，他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法
院判决驳回童先生的诉请。

“童先生这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意识，显然高
于同阶层人群均线以上水平。而根据司法实践，
这样的要求往往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承办法
官说。


